
证券代码：300157               证券简称：恒泰艾普               公告编号：2017-061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西油联合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成都西油联合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油联合”）于近日

和永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华石油”）共同签订的《刚果共和

国佳柔油田钻井、录井、定向井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并

已经由公司第三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期限：本合同有效期限为五年。五年合同期满后，西油联合有优先

续签合同的权利。 

2、合同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  

本项目施工期间，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注册号：NO.955827 

董事总裁：肖亮平 

公司注册地 : Room A, 15th Floor, Fortis Tower,77-79 Gloucester 

Road,Wanchai, Hong Kong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华石油与本公司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履约能力分析 

永华石化是依据中国香港法律注册的公司，永华石化具备在刚果（布）共和

国拥有完全勘探开发权益并进行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的合法资格，业主签订和履行

本合同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布）共和国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永华石化获得的合同区域的合同和许可证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赋予永华石化

在合同区域内进行油气开发的权利没有被中断或撤销。永华石化具有按照合同约

定向西油联合进行支付及结算的能力。 

三、 全资子公司介绍 

1.公司名称：成都西油联合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号为：915101007854143174 

3.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 69号 1栋 14楼 1401 号 

4.法定代表人：牟徳刚 

5.注册日期：2006年 3月 7日 

6.注册资本：8,000万元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主营业务：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服

务；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石油天然气管道检测、安装工程施工、

防腐工程施工（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和钻井用助剂研发、

制造（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构或另择场地经营）、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 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刚果共和国佳柔油田钻井、录井、定向井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

称工程合同） 

合同双方 

业主：永华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商：成都西油联合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范围和内容：承包商根据合同规定的服务范围开展相关的工作，具体包

括钻井、录井、和定向工程技术服务（含钻井液和下套管）等；负责提供相关设

备、配件及人员，钻井至设计井深。每口井下完油层套管，测完声幅、完成井口

帽（套管帽）安装，单井施工作业阶段即结束。不包括钻前工程、测井、测试和

试油、井场污水垃圾及钻屑处理、钻后治理及环境恢复等服务。 

承包商承诺：分两批组织 4 部 40 型钻机进场施工（含配置的录井和定向设

备），组成 4支钻井队 

合同工作量：业主承诺给予承包商合同期内每 365天期限里，每支井队保底

工作量为刚果（布）佳柔油田 8口开发井的钻井、录井、定向工作量。 

合同期限：本合同有限期为五年。 

签约合同价：单井钻井（含录井和定向）包干费用的基准金额为捌佰伍拾万

元人民币（不含税价），基于单井包干费用，合同总价约为 136,000 万元。 

为了确保优质高效地完成本工程合同项下的施工任务，双方就本工程合同项

下的施工作业所需材料，在永华石化母公司南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见证下，双

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开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西油联合将按照永华

石油提供的供应商名单和材料采购清单采购相关的材料，以供本工程合同项下的

施工作业使用，保证顺利的完成本工程合同规定的施工作业。 

五、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极大地推动了公司在国内及海外的业务开展，将对公司业绩产生

积极的影响。 

2、本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将进一步扩大“恒泰艾普”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创造良好条件。 

3、本次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本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无重大



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形成业务依赖。 

六、 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合同金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承诺将及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刚果共和国佳柔油田钻井、录井、定向井技术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月 17日 




